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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能源局 函
地址：臺北市復興北路2號12樓
電話：02-27757578
傳真：02-27757728
電子信箱：wytang2@moea.gov.tw
承辦人：唐唯譯
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08月26日
發文字號：能技字第1110402083E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貴府申請112年度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定與查核補助經費

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貴府111年6月23日府經能字第1110779180號函檢送之

112年度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辦理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定與

查核補助經費申請書辦理。

二、本局依「經濟部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再生能源發電

設備認定與查核作業要點」規定，組成審查小組，於111年

7月14日及18日召開審查會議，核定貴府112年度補助經費

新臺幣8,000,000元整。

三、為確保再生能源案場設置安全及供電穩定，各直轄市、縣

(市)政府於執行查核業務時，建依「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查

核準則」規定，邀集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各區營業處、

有關機關(構)、學者或專家協同辦理，查核相關資料並請

錄案至本局「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定及查核管理系統」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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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定及查核辦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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